
第   22    條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利。 

表演人專有以錄音、錄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利。 

前二項規定，於專為網路合法中繼性傳輸，或合法使用著作，

屬技術操作 

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、附帶性而不具獨立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

製，不適用 

之。但電腦程式著作，不在此限。 

前項網路合法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，包括網路瀏覽、

快速存取或 

其他為達成傳輸功能之電腦或機械本身技術上所不可避免之

現象。 

 

 

第   52    條 為報導、評論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，在合理範

圍內，得引 

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

 
第   91    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 

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金。 

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

者，處六月以 

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

下罰金。 

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，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

徒刑，得併 

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
著作僅供個人參考或合理使用者，不構成著作權侵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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